新乡县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一件事”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一件事”。

二、服务事项

失业登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申请认定、个人就业登记(失业登记注销)。

三、行使层级

市本级、县（市、区）
四、服务对象

在新乡县行政区域内的登记失业人员。

五、办理方式

线上办理(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线下办理(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

六、申报条件

（一）失业登记。劳动年龄内(年满16周岁(含)至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乡劳动者(含港澳台劳动者)，可申请失业登记。

（二）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全部满足以下条件:1.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3.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人员。

（三）就业服务。已进行失业登记的登记失业人员可选择就业服务。

（四）技能培训。已进行失业登记的登记失业人员可查询技能培训信息。

（五）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申请认定。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可申请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认定，具体包括:1.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2.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登记失业人员;3.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4.正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当年经县级以上总工会认定的城镇特困职工家庭、残疾人家庭、脱贫监测户等家庭中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在校期间曾享受助学贷款的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5.就业困难的被征地农民;6.失业的残疾人、城镇退役军人(不含分配安置、自主择业，逐月领取退役金人员)、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军烈属和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成员。

（六）个人就业登记(失业登记注销)。劳动者实现单位(企业)就业、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本人在就业后30日内进行就业登记。

七、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份数
	受理标准
	备注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一件事”联办申请表
	原件
	1份
	内容真实完整，填写规范，无涂改
	

	公民身份证(正反两面)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居民户口本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残疾人证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退役军人证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低保证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就业困难被征地农民材料
	原件
	1份
	真实有效，由自然资源部门和乡镇(街道)、村委会审核确定的凭证，明确申请人为就业困难被征地农民
	

	脱贫和监测对象家庭材料
	原件
	1份
	真实有效，由农业农村部门出具，明确申请人为脱贫和监测对象家庭
	

	抚养未成年的单亲家庭证明
	原件
	1份
	真实有效，由相关部门出具，明确申请人为抚养未成年的单亲家庭成员。
	

	军烈属证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总工会认定的城镇特困职工家庭材料
	原件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毕业生证书(学籍证明)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国家助学货款合同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条款清晰，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劳动模范证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营业执照
	原件或电子证照
	1份
	真实有效，与申请人信息一致
	


八、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

不收费

十、中介服务事项

无

十一、结果送达

（一）就业创业证、失业保险金核发通知书

电子证照: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包含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自助终端)在“个人中心-我的证照”中查看并下载，

（二）失业保险待遇

有社会保障卡的申请人需开通社保卡金融功能，失业保险金默认发放至个人社会保障卡。

十二、咨询方式

（一）线上咨询。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在线咨询模块提交咨询问题。

（二）电话咨询。0373-5063804。

（三）现场咨询。前往新乡县政务服务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咨询。

十三、监督电话

1、拨打 0373-5063805政务服务热线

2、现场投诉：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有诉即办”窗口。
